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30號

再 審原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迺維  

再 審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

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確定判決提起

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年

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

件（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其

上訴不合法，於114年8月27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485號裁

定駁回其上訴確定，並於同年9月10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

卷第113頁)，其於同年10月8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

卷第3頁)，未逾上開30日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之聘雇人員游志僥騙取伊行政科承辦採購

業務人員蔡獻毅保管之政府機關IC卡（下稱IC卡），透過政

府電子採購網（下稱採購網），以IC卡登入系統並輸入機關

採購帳號、密碼後，擅自以伊名義，向參與訴外人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學校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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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禮券（提貨券）共同供應契約（下稱系爭共同供應契約）

採購案之再審被告，訂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

（下稱編號）9至15訂單（下合稱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

兩造尚未成立買賣關係，原確定判決僅憑以伊之IC卡於採購

網下訂系爭訂單，即認係伊所為，未論斷游志僥係以何種法

律關係使兩造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且游志僥係單純利

用職務上機會以伊之IC卡於採購網向再審被告下訂，屬事實

行為、不法行為，不僅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

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

規程第2條規定，並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及最高法院55年

台上字第1054號判例。又原確定判決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並

未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亦違反國庫法第4

條、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民法第71條規定。再

前訴訟程序原第二審法院發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

工程會）後，不待函覆即諭知言詞辯論終結，嗣收受工程會

114年5月19日函文（下稱工程會函文）後，未再開辯論並曉

諭伊表示意見遽予判決，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0條、第199

條第2項規定，且該函文如經斟酌，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等

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13款規定，求

為廢棄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

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取

捨證據失當、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週、判決理由不備

或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再字第6號判決參

照）。則：

　⒈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論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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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被告為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之立約商，再審原告為適用機

關，游志僥則為再審原告聘僱之臨時人員。游志僥經再審原

告承辦採購業務人員蔡獻毅同意，取得再審原告IC卡後，以

再審原告機關採購帳號、密碼登入採購網，按訂購流程進行

採購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兩造間成立買賣契約。再審被告

已將編號9至11訂單之提貨券以郵寄方式送達至再審原告機

關所在地，再審原告收受並於掛號收件單上加蓋機關收文

章；編號12至15出貨證明單上記載之「交貨聯絡人」欄及

「送貨地址」欄均分別為游志僥及再審原告辦公處所，出貨

證明單上雖僅有游志僥在簽收欄上簽名，未加蓋再審原告機

關戳章及日期，惟該訂單之驗收紀錄均記載「與契約、圖

說、貨樣規定相符」等文字，再審原告已承認收受各該貨

品。從而，再審被告請求再審原告給付系爭訂單金額欄合計

之價金新臺幣7,345,802元本息為有理由等節，已依卷存資

料與調查所得結果逐一分析並予以論駁，俱已就關連證據之

評估、取捨，於職權行使範圍內作成必要判斷，難認有何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認定游志僥以何法律關係使兩造

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而僅憑游志僥以其IC卡於採購網

下訂系爭訂單，即認定係其所為等語，無非指摘原確定判決

理由不備或認定事實錯誤，依上所述，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原確

定判決係認定游志僥以蔡獻毅提供之再審原告帳號、密碼及

IC卡，於採購網完成再審原告身分認證，游志僥訂購系爭訂

單所示提貨券，自可認係再審原告所為乙節（見原確定判決

第4至5頁），未認定再審原告與游志僥間具有表見代理關

係，自無何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縣政府組織

自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

定，或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之情。且依法院組織法第57

條之1第2項規定，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

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故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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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已無法規效力，再審原告執此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亦屬無據。

　⒊另原確定判決係認定編號1至8訂單雖由游志僥之私人帳戶付

款，再審被告無從推知系爭訂單未經再審原告內部簽核同意

乙情（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6頁），並未論斷系爭訂單得否以

私人帳戶付款，況系爭訂單價金既未付款，不論原確定判決

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未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當

否（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均不影響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

被告系爭訂單價金之結果，自無再審原告所指違背國庫法第

4條、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所定各政府機關出納

事務除另有規定外，均應由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辦理，不得

由私人帳戶付款，否則違反民法第71條規定之情形。至再開

辯論與否係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原確定判決既未引用工程會

函文為判決之基礎，自無再開辯論並曉諭再審原告就該函文

陳述意見之必要，亦難認原確定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

0條、第199條第2項規定之情。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

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

始知之者而言；且該發見之證物，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

之裁判者為限（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參

照）。再審原告所提工程會函文，係於前訴訟程序114年4月

23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作成，綜觀該函文內容，無非係說明採

購網操作方式、政府採購驗收程序及驗收合格之認定（見本

院卷第29至54頁），如經斟酌亦未可受較有利之裁判，再審

原告執該函文主張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

審事由，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再審事由，顯然

為無理由，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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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劉奕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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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30號
再 審原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徐迺維  
再 審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年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其上訴不合法，於114年8月27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485號裁定駁回其上訴確定，並於同年9月10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卷第113頁)，其於同年10月8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未逾上開30日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之聘雇人員游志僥騙取伊行政科承辦採購業務人員蔡獻毅保管之政府機關IC卡（下稱IC卡），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下稱採購網），以IC卡登入系統並輸入機關採購帳號、密碼後，擅自以伊名義，向參與訴外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學校等辦理禮券（提貨券）共同供應契約（下稱系爭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之再審被告，訂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下稱編號）9至15訂單（下合稱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兩造尚未成立買賣關係，原確定判決僅憑以伊之IC卡於採購網下訂系爭訂單，即認係伊所為，未論斷游志僥係以何種法律關係使兩造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且游志僥係單純利用職務上機會以伊之IC卡於採購網向再審被告下訂，屬事實行為、不法行為，不僅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並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及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例。又原確定判決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並未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亦違反國庫法第4條、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民法第71條規定。再前訴訟程序原第二審法院發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後，不待函覆即諭知言詞辯論終結，嗣收受工程會114年5月19日函文（下稱工程會函文）後，未再開辯論並曉諭伊表示意見遽予判決，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0條、第199條第2項規定，且該函文如經斟酌，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等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13款規定，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週、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再字第6號判決參照）。則：
　⒈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論斷：再審被告為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之立約商，再審原告為適用機關，游志僥則為再審原告聘僱之臨時人員。游志僥經再審原告承辦採購業務人員蔡獻毅同意，取得再審原告IC卡後，以再審原告機關採購帳號、密碼登入採購網，按訂購流程進行採購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兩造間成立買賣契約。再審被告已將編號9至11訂單之提貨券以郵寄方式送達至再審原告機關所在地，再審原告收受並於掛號收件單上加蓋機關收文章；編號12至15出貨證明單上記載之「交貨聯絡人」欄及「送貨地址」欄均分別為游志僥及再審原告辦公處所，出貨證明單上雖僅有游志僥在簽收欄上簽名，未加蓋再審原告機關戳章及日期，惟該訂單之驗收紀錄均記載「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等文字，再審原告已承認收受各該貨品。從而，再審被告請求再審原告給付系爭訂單金額欄合計之價金新臺幣7,345,802元本息為有理由等節，已依卷存資料與調查所得結果逐一分析並予以論駁，俱已就關連證據之評估、取捨，於職權行使範圍內作成必要判斷，難認有何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認定游志僥以何法律關係使兩造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而僅憑游志僥以其IC卡於採購網下訂系爭訂單，即認定係其所為等語，無非指摘原確定判決理由不備或認定事實錯誤，依上所述，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原確定判決係認定游志僥以蔡獻毅提供之再審原告帳號、密碼及IC卡，於採購網完成再審原告身分認證，游志僥訂購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自可認係再審原告所為乙節（見原確定判決第4至5頁），未認定再審原告與游志僥間具有表見代理關係，自無何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或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之情。且依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規定，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故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例已無法規效力，再審原告執此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亦屬無據。
　⒊另原確定判決係認定編號1至8訂單雖由游志僥之私人帳戶付款，再審被告無從推知系爭訂單未經再審原告內部簽核同意乙情（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6頁），並未論斷系爭訂單得否以私人帳戶付款，況系爭訂單價金既未付款，不論原確定判決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未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當否（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均不影響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訂單價金之結果，自無再審原告所指違背國庫法第4條、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所定各政府機關出納事務除另有規定外，均應由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辦理，不得由私人帳戶付款，否則違反民法第71條規定之情形。至再開辯論與否係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原確定判決既未引用工程會函文為判決之基礎，自無再開辯論並曉諭再審原告就該函文陳述意見之必要，亦難認原確定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0條、第199條第2項規定之情。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而言；且該發見之證物，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參照）。再審原告所提工程會函文，係於前訴訟程序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作成，綜觀該函文內容，無非係說明採購網操作方式、政府採購驗收程序及驗收合格之認定（見本院卷第29至54頁），如經斟酌亦未可受較有利之裁判，再審原告執該函文主張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由，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再審事由，顯然為無理由，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劉奕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30號

再 審原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徐迺維  

再 審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

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確定判決提起

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年

    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

    件（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其

    上訴不合法，於114年8月27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485號裁

    定駁回其上訴確定，並於同年9月10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

    卷第113頁)，其於同年10月8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

    卷第3頁)，未逾上開30日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之聘雇人員游志僥騙取伊行政科承辦採購

    業務人員蔡獻毅保管之政府機關IC卡（下稱IC卡），透過政

    府電子採購網（下稱採購網），以IC卡登入系統並輸入機關

    採購帳號、密碼後，擅自以伊名義，向參與訴外人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學校等辦

    理禮券（提貨券）共同供應契約（下稱系爭共同供應契約）

    採購案之再審被告，訂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

    下稱編號）9至15訂單（下合稱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兩

    造尚未成立買賣關係，原確定判決僅憑以伊之IC卡於採購網

    下訂系爭訂單，即認係伊所為，未論斷游志僥係以何種法律

    關係使兩造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且游志僥係單純利用

    職務上機會以伊之IC卡於採購網向再審被告下訂，屬事實行

    為、不法行為，不僅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縣

    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

    程第2條規定，並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及最高法院55年台

    上字第1054號判例。又原確定判決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並未

    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亦違反國庫法第4條、

    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民法第71條規定。再前訴

    訟程序原第二審法院發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

    會）後，不待函覆即諭知言詞辯論終結，嗣收受工程會114

    年5月19日函文（下稱工程會函文）後，未再開辯論並曉諭

    伊表示意見遽予判決，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0條、第199條

    第2項規定，且該函文如經斟酌，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等語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13款規定，求為

    廢棄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

    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

    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取捨

    證據失當、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週、判決理由不備或

    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再字第6號判決參照）

    。則：

　⒈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論斷：再

    審被告為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之立約商，再審原告為適用機關

    ，游志僥則為再審原告聘僱之臨時人員。游志僥經再審原告

    承辦採購業務人員蔡獻毅同意，取得再審原告IC卡後，以再

    審原告機關採購帳號、密碼登入採購網，按訂購流程進行採

    購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兩造間成立買賣契約。再審被告已

    將編號9至11訂單之提貨券以郵寄方式送達至再審原告機關

    所在地，再審原告收受並於掛號收件單上加蓋機關收文章；

    編號12至15出貨證明單上記載之「交貨聯絡人」欄及「送貨

    地址」欄均分別為游志僥及再審原告辦公處所，出貨證明單

    上雖僅有游志僥在簽收欄上簽名，未加蓋再審原告機關戳章

    及日期，惟該訂單之驗收紀錄均記載「與契約、圖說、貨樣

    規定相符」等文字，再審原告已承認收受各該貨品。從而，

    再審被告請求再審原告給付系爭訂單金額欄合計之價金新臺

    幣7,345,802元本息為有理由等節，已依卷存資料與調查所

    得結果逐一分析並予以論駁，俱已就關連證據之評估、取捨

    ，於職權行使範圍內作成必要判斷，難認有何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之情事。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認定游志僥以何法律關係使兩造

    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而僅憑游志僥以其IC卡於採購網

    下訂系爭訂單，即認定係其所為等語，無非指摘原確定判決

    理由不備或認定事實錯誤，依上所述，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原確

    定判決係認定游志僥以蔡獻毅提供之再審原告帳號、密碼及

    IC卡，於採購網完成再審原告身分認證，游志僥訂購系爭訂

    單所示提貨券，自可認係再審原告所為乙節（見原確定判決

    第4至5頁），未認定再審原告與游志僥間具有表見代理關係

    ，自無何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縣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

    ，或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之情。且依法院組織法第57條

    之1第2項規定，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

    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故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例

    已無法規效力，再審原告執此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亦屬無據。

　⒊另原確定判決係認定編號1至8訂單雖由游志僥之私人帳戶付

    款，再審被告無從推知系爭訂單未經再審原告內部簽核同意

    乙情（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6頁），並未論斷系爭訂單得否以

    私人帳戶付款，況系爭訂單價金既未付款，不論原確定判決

    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未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當

    否（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均不影響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

    被告系爭訂單價金之結果，自無再審原告所指違背國庫法第

    4條、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所定各政府機關出納

    事務除另有規定外，均應由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辦理，不得

    由私人帳戶付款，否則違反民法第71條規定之情形。至再開

    辯論與否係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原確定判決既未引用工程會

    函文為判決之基礎，自無再開辯論並曉諭再審原告就該函文

    陳述意見之必要，亦難認原確定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

    0條、第199條第2項規定之情。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

    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

    始知之者而言；且該發見之證物，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

    之裁判者為限（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參照）

    。再審原告所提工程會函文，係於前訴訟程序114年4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後作成，綜觀該函文內容，無非係說明採購網

    操作方式、政府採購驗收程序及驗收合格之認定（見本院卷

    第29至54頁），如經斟酌亦未可受較有利之裁判，再審原告

    執該函文主張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

    由，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再審事由，顯然

    為無理由，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劉奕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30號

再 審原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徐迺維  

再 審被 告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年5月21日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706號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以其上訴不合法，於114年8月27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485號裁定駁回其上訴確定，並於同年9月10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本院卷第113頁)，其於同年10月8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未逾上開30日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伊之聘雇人員游志僥騙取伊行政科承辦採購業務人員蔡獻毅保管之政府機關IC卡（下稱IC卡），透過政府電子採購網（下稱採購網），以IC卡登入系統並輸入機關採購帳號、密碼後，擅自以伊名義，向參與訴外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學校等辦理禮券（提貨券）共同供應契約（下稱系爭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之再審被告，訂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附表編號（下稱編號）9至15訂單（下合稱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兩造尚未成立買賣關係，原確定判決僅憑以伊之IC卡於採購網下訂系爭訂單，即認係伊所為，未論斷游志僥係以何種法律關係使兩造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且游志僥係單純利用職務上機會以伊之IC卡於採購網向再審被告下訂，屬事實行為、不法行為，不僅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並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及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例。又原確定判決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並未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亦違反國庫法第4條、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民法第71條規定。再前訴訟程序原第二審法院發函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後，不待函覆即諭知言詞辯論終結，嗣收受工程會114年5月19日函文（下稱工程會函文）後，未再開辯論並曉諭伊表示意見遽予判決，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0條、第199條第2項規定，且該函文如經斟酌，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等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13款規定，求為廢棄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再審被告未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週、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4年度台再字第6號判決參照）。則：

　⒈原確定判決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論斷：再審被告為系爭共同供應契約之立約商，再審原告為適用機關，游志僥則為再審原告聘僱之臨時人員。游志僥經再審原告承辦採購業務人員蔡獻毅同意，取得再審原告IC卡後，以再審原告機關採購帳號、密碼登入採購網，按訂購流程進行採購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兩造間成立買賣契約。再審被告已將編號9至11訂單之提貨券以郵寄方式送達至再審原告機關所在地，再審原告收受並於掛號收件單上加蓋機關收文章；編號12至15出貨證明單上記載之「交貨聯絡人」欄及「送貨地址」欄均分別為游志僥及再審原告辦公處所，出貨證明單上雖僅有游志僥在簽收欄上簽名，未加蓋再審原告機關戳章及日期，惟該訂單之驗收紀錄均記載「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等文字，再審原告已承認收受各該貨品。從而，再審被告請求再審原告給付系爭訂單金額欄合計之價金新臺幣7,345,802元本息為有理由等節，已依卷存資料與調查所得結果逐一分析並予以論駁，俱已就關連證據之評估、取捨，於職權行使範圍內作成必要判斷，難認有何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認定游志僥以何法律關係使兩造就系爭訂單成立買賣契約，而僅憑游志僥以其IC卡於採購網下訂系爭訂單，即認定係其所為等語，無非指摘原確定判決理由不備或認定事實錯誤，依上所述，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原確定判決係認定游志僥以蔡獻毅提供之再審原告帳號、密碼及IC卡，於採購網完成再審原告身分認證，游志僥訂購系爭訂單所示提貨券，自可認係再審原告所為乙節（見原確定判決第4至5頁），未認定再審原告與游志僥間具有表見代理關係，自無何違反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宜蘭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第3項、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或消極不適用民法第169條之情。且依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規定，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故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例已無法規效力，再審原告執此主張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亦屬無據。

　⒊另原確定判決係認定編號1至8訂單雖由游志僥之私人帳戶付款，再審被告無從推知系爭訂單未經再審原告內部簽核同意乙情（見原確定判決第5至6頁），並未論斷系爭訂單得否以私人帳戶付款，況系爭訂單價金既未付款，不論原確定判決認系爭共同供應契約未限制採購機關不得以私人帳戶付款當否（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均不影響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訂單價金之結果，自無再審原告所指違背國庫法第4條、公庫法第3條第1項、第7條第1項所定各政府機關出納事務除另有規定外，均應由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辦理，不得由私人帳戶付款，否則違反民法第71條規定之情形。至再開辯論與否係由法院依職權裁量，原確定判決既未引用工程會函文為判決之基礎，自無再開辯論並曉諭再審原告就該函文陳述意見之必要，亦難認原確定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210條、第199條第2項規定之情。

　㈡次按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而言；且該發見之證物，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參照）。再審原告所提工程會函文，係於前訴訟程序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後作成，綜觀該函文內容，無非係說明採購網操作方式、政府採購驗收程序及驗收合格之認定（見本院卷第29至54頁），如經斟酌亦未可受較有利之裁判，再審原告執該函文主張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由，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再審事由，顯然為無理由，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朱美璘

　　　　　　　　　　　　　　法　官　劉奕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